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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

（2009年6月16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

21 号公布，自 2009 年 7 月 1日起施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了规范生产安全事故信息的报告和处置

工作，根据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

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报告生产安全事故信息和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生产安全事

故信息的报告和处置工作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规定的应当报告和处置的生产安全

事故信息（以下简称事故信息），是指已经发生的生产安

全事故和较大涉险事故的信息。

第四条 事故信息的报告应当及时、准确和完整，

信息的处置应当遵循快速高效、协同配合、分级负责的

原则。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各类生产经营单位的事

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工作。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煤矿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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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工作。

第五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机

构应当建立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制度，设立事故信息调

度机构，实行 24 小时不间断调度值班，并向社会公布值

班电话，受理事故信息报告和举报。

第二章 事故信息的报告

第六条 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者较大

涉险事故，其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信息报告后应当于 1

小时内报告事故发生地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

矿安全监察分局。

发生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，事故发生单位在依

照第一款规定报告的同时，应当在 1 小时内报告省级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。

发生重大、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，事故发生单

位在依照本条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报告的同时，可以立

即报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、国家煤矿安全监察

局。



3

第七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机

构接到事故发生单位的事故信息报告后，应当按照下列

规定上报事故情况，同时书面通知同级公安机关、劳动

保障部门、工会、人民检察院和有关部门：

（一）一般事故和较大涉险事故逐级上报至设区的

市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；

（二）较大事故逐级上报至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部门、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；

（三）重大事故、特别重大事故逐级上报至国家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、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。

前款规定的逐级上报，每一级上报时间不得超过 2

小时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上报事故情

况时，应当同时报告本级人民政府。

第八条 发生较大生产安全事故或者社会影响重大

的事故的，县级、市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煤矿

安全监察分局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在依照本办法第七条规

定逐级上报的同时，应当在 1 小时内先用电话快报省级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，随后

补报文字报告；乡镇安监站（办）可以根据事故情况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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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直接报告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省级煤矿安全

监察机构。

第九条 发生重大、特别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或者社

会影响恶劣的事故的，县级、市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

门或者煤矿安全监察分局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在依照本办

法第七条规定逐级上报的同时，应当在 1 小时内先用电

话快报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省级煤矿安全监察

机构，随后补报文字报告；必要时，可以直接用电话报

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、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。

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

构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应当在 1 小时内先用电话快报国家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、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，随后补

报文字报告。

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、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

接到事故报告后，应当在 1 小时内先用电话快报国务院

总值班室，随后补报文字报告。

第十条 报告事故信息，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、地址、性质、产能等

基本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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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；

（三）事故的简要经过（包括应急救援情况）；

（四）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（包

括下落不明、涉险的人数）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；

（五）已经采取的措施；

（六）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。

使用电话快报，应当包括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、地址、性质；

（二）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；

（三）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（包

括下落不明、涉险的人数）。

第十一条 事故具体情况暂时不清楚的，负责事故

报告的单位可以先报事故概况，随后补报事故全面情况。

事故信息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，负责事故报告的单

位应当依照本办法第六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、第九条的

规定及时续报。较大涉险事故、一般事故、较大事故每

日至少续报 1 次；重大事故、特别重大事故每日至少续

报 2次。

自事故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（道路交通、火灾事故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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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之日起 7日内），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发生变化的，

应于当日续报。

第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

机构接到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的事故信息举报后，应当立

即与事故单位或者下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

安全监察机构联系，并进行调查核实。

下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机构

接到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机构的

事故信息举报核查通知后，应当立即组织查证核实，并

在 2 个月内向上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

监察机构报告核实结果。

对发生较大涉险事故的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

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依照本条第二款规定向上一级安全生

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报告核实结果；对

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

全监察机构应当在 5 日内对事故情况进行初步查证，并

将事故初步查证的简要情况报告上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

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机构，详细核实结果在 2 个月内

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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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事故信息经初步查证后，负责查证的安

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立即报告

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

全监察机构，并书面通知公安机关、劳动保障部门、工

会、人民检察院和有关部门。

第十四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与煤矿安全监察

机构之间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机构

与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之间，应当建

立有关事故信息的通报制度，及时沟通事故信息。

第十五条 对于事故信息的每周、每月、每年的统

计报告，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第三章 事故信息的处置

第十六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

机构应当建立事故信息处置责任制，做好事故信息的核

实、跟踪、分析、统计工作。

第十七条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或者较大涉险事故后，

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立即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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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、确定并组织实施相关处置措施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

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人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相关

工作。

第十八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

机构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后，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派员

立即赶赴事故现场：

（一）发生一般事故的，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

门、煤矿安全监察分局负责人立即赶赴事故现场；

（二）发生较大事故的，设区的市级安全生产监督

管理部门、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负责人应当立即赶赴事

故现场；

（三）发生重大事故的，省级安全监督管理部门、

省级煤矿安全监察局负责人立即赶赴事故现场；

（四）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

理总局、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负责人立即赶赴事故现场。

上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认

为必要的，可以派员赶赴事故现场。

第十九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

机构负责人及其有关人员赶赴事故现场后，应当随时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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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与本单位的联系。有关事故信息发生重大变化的，应

当依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及时向本单位或者上级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报告。

第二十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察

机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定期向社会公布事故信息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发布事故信息。

第二十一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

察机构应当根据事故信息报告的情况，启动相应的应急

救援预案，或者组织有关应急救援队伍协助地方人民政

府开展应急救援工作。

第二十二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

察机构按照有关规定组织或者参加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

第四章 罚则

第二十三条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煤矿安全监

察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未依法履行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职

责的，依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第二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对生产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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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事故迟报、漏报、谎报或者瞒报的，依照有关规定予

以处罚。

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对较大涉险事故迟报、

漏报、谎报或者瞒报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处 3 万元以下的

罚款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所称的较大涉险事故是指：

（一）涉险 10 人以上的事故；

（二）造成 3人以上被困或者下落不明的事故；

（三）紧急疏散人员 500 人以上的事故；

（四）因生产安全事故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（人员

密集场所、生活水源、农田、河流、水库、湖泊等）的

事故；

（五）危及重要场所和设施安全（电站、重要水利

设施、危化品库、油气站和车站、码头、港口、机场及

其他人员密集场所等）的事故；

（六）其他较大涉险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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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省级煤

矿安全监察机构可以根据本办法的规定，制定具体的实

施办法。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09 年 7 月 1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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